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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 购 需 求 书 
一、项目概况 

1、采购单位: 海南省公安厅 

2、项目名称：2020年度海南省公安机关民警警服（二次招标） 

3、项目编号：HNZT2020-139-02 

4、项目预算：采购总预算：23856784.47元，本项目分1个包，其中 

1 包（衬衣类等面料）采购预算：1390615.20 元。 

（超出本包的采购预算（最高限价）的投标报价，按无效投标处理；）。 

注：（1）投标人必须对所投包内所有的内容进行投标，不允许只对包内其中部分内容

进行投标，否则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5、交货期：1包签订合同后 30 天内。 

6、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7、付款方式：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 

8、验收方式：按公安部有关标准和招标文件要求。货物出厂前，乙方严格按《人民警

察服装质量管理办法》、《人民警察服装目录生产企业管理规则》等规定的方式视情进行检

验。 

二、采购清单参数及具体要求 

（一）采购清单： 

1 包（衬衣类等面料）：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参考规格型号              

和配置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采购预算 

是否进

口产品 
备注 

1 涤棉麻平布 
GA573-20XX(试行

稿） 
22804.97 米 

1390615.20

元 

否 
中标后，防水

透湿复合布及

新款警用雨衣

主面料需在20

天内提供由公

安部生产目录

企业的授权，

否则，视为自

动放弃中标资

格。 

2 
棉涤莱赛尔斜纹

布 

GA573-20XX(试行

稿） 
7898.31 米 否 

3 防水透湿复合布 GA357-2009 5714.25 米 否 

4 
新款警用雨衣主

面料 

聚氨酯湿法涂层

布（报批稿） 
4364.00 米 否 

 
注：现场提供样品：涤棉麻平布、棉涤莱赛尔斜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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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要求（执行标准）： 

（1）被装品种价格以财政部、公安部《关于调整人民警察服装及服饰预算

指导价格的通知》（公装财[2012]588 号）及公安部《关于印发〈2012 年度人

民警察服装选配品种预算指导价格表〉的通知》（公装财〔2011〕690 号）、《关

于列装部分选配品种的通知》（公装财〔2013〕876 号）为采购预算单价。 

（2）中标人必须为公安部人民警察服装目录生产企业。面料和加工价格以

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调整人民警察服装及其服饰预算指导价格的通知》（公装

财〔2012〕588 号）为最高限价，按照公安部有关会议精神，投标人报价下浮不

能超过采购总预算价的 3%。 

 

（三）产品质量要求和售后服务要求 

1、产品质量要求： 

（1）投标人所投货物须是全新的产品。实际采购数量如有增加按合同单价

增加部分结算。投标货物所使用的原材料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国家生产标

准及投标文件的承诺进行采购加工，不得以旧代新、以次充好。 

（2）质保服务期限。对整体项目提供为期不少于 1年的整体免费质保。 

（3）质保期内，如出现质量问题无法修复，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或提供同

等技术参数的替代品。 

（4）投标产品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其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

“三包”规定。投标产品由制造商（指产品生产制造商，或其负责销售、售后服

务机构，以下同）负责标准售后服务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予以明确说明,并附

制造商售后服务承诺。 

（5）若中标人因第 1次抽检不合格，中标人按要求限期整改，直到提供合

格产品为止。若中标人因第 2次抽检不合格，须报备公安部。期间所造成的一切

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售后服务要求： 

（1）中标商积极响应采购人组织的售后服务、量体工作安排。 

（2）免费服务期为 2年（收货后 2年内不合体的、未穿着被装免费调换） ，

如有质量缺陷或用料方面问题，无论是否穿着均免费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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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求每件产品的包装中均附有产品的合格证， 产品使用、 洗涤、 保

养及生产厂家联系方式等事宜的被装售后服务卡。 

 

（四）付款条件 

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 

 

（五）交货时间及地点 

1、交货期：1包签订合同后 30 天内。 

2、交货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六）验收要求 

按公安部有关标准和招标文件要求。商品出厂前，乙方严格按《人民警察服

装质量管理办法》、《人民警察服装目录生产企业管理规则》等规定进行检测检

验。 

 

（七）知识产权 

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

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中标人

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八）其他要求 

在评审过程中，投标人报价原则不能低于采购预算的 97%，否则将按无效处

理。 

 

（九）1包样品 

1、样品密封要求：密封袋（箱）上标明①项目名称：②项目编号：③投标

单位名称、④联系人姓名和电话，⑤注明：“请勿在开标时间（   年   月   日    

时）之前启封”。 

2、实物样品需密封好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到开标地点。所有投标样品在评

标过程中有可能做破坏性检验，因此无论中标与否，执行机构和采购人不能保证

退还完好的投标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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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提供 1包采购清单中备注现场需提供的样品各一款 4 份，规格按 A4 纸

大小，作为样品评分的依据，样品明显不能满足招标要求的，将不被推荐为中

标候选人，详见评分标准。 

(2)采购人有权留存中标候选人的样品，以便产品检验、交货时与实物对照。 

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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